
昆明高新区第二幼儿园部门2026年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区级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呈教通〔2019〕19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政策，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问题，促进我园学前教育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153466443567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马金铺街道化城二期旁

联系电话：0871-64870499

法人代表：庞红霞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高新区第二幼儿园于2018年9月成立，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办学规模为18个班级，在园幼儿530人，有教职工73人。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呈教通〔2019〕19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问题，促进我园学前教育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资金分春秋两个学期发放，每学期每人150元，区级承担12.8%资金，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共25人，共需经费25人*300元/生*12.8%=96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问题，促进我园学前教育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资金分春秋两个学期发放，每学期每人150元，区级承担12.8%资金，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共25人，共需经费25人*300元/生*12.8%=96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资金960元，纳入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拨款收入项目支出。项目需要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区级专项资金96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为保证该项目正常实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以转入监护人银行储蓄卡（存折）的形式发放，我园将按照审核通过名单，按时足额完成发放，切实解决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问题，促进我园学前教育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我园按照审核通过名单按时足额完成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发放，切实解决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问题，促进我园学前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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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补助事项公示度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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